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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  

補
充
講
表  

◎
附
表
二
十
六
： 

※
持
戒
功
德
之
所
以
殊
勝
的
原
因
：
︵
糅
合
《
南
山
律
在
家
備
覽
》
︶ 

一
、
要
約
期
誓
：
有
約
定
的
期
限
如
五
戒
、
八
戒
，
及
所
發
的
誓
願
如
誓
斷
惡
、
誓
修
善
、
誓
度
生
等
。 

二
、
徧
該
生
境
：
以
慈
悲
心
含
攝
十
法
界
有
情
眾
生
與
無
情
的
事
物
，
為
受
戒
得
戒
體
時
所
緣
的
境
界
。 

 

○
下
品
中
生
者
，
…
…
如
此
愚
人
，
偷
僧
祇
物
，
盜
現
前
僧
物
；
糅
合
《
觀
無
量
壽
經
義
疏
》 

僧
祇
物
：
僧
祇
此
翻
大
眾
，
即
常
住
。
分
為
二
種
： 

一
、
常
住
常
住
物
：
指
寺
院
田
園
、
房
舍
等
不
動
產
。
又
名
四
方
常
住
物
。 

二
、
十
方
常
住
物
：
即
寺
院
當
天
提
供
十
方
僧
之
飲
食
用
品
等
。 

現
前
僧
物
分
為
二
種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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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現
前
現
前
物
：
不
通
十
方
，
施
主
只
發
心
供
養
某
寺
僧
眾
。 

二
、
十
方
現
前
物
：
施
主
發
心
供
養
十
方
僧
，
不
限
定
某
寺
僧
眾
。 

○
遇
善
知
識
，
以
大
慈
悲
，
即
為
讚
說
阿
彌
陀
佛
十
力
威
德
，
廣
讚
彼
佛
光
明
、
神
力
，
亦
讚
戒
、
定
、

慧
、
解
脫
、
解
脫
知
見
。 

○
佛
十
力
：
為
佛
所
具
足
的
十
種
智
力
。
糅
合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二
十
四
、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四
十
九
卷 

︵
一
︶
知
是
處
非
處
智
力
。
︵
二
︶
知
業
報
智
力
。
︵
三
︶
知
靜
慮
解
脫
等
持
等
至
智
力
。
︵
四
︶
知 

眾
生
上
下
根
智
力
。
︵
五
︶
知
眾
生
種
種
欲
智
力
。
︵
六
︶
知
性
智
力
，
即
知
種
種
界
智
力
。
︵
七
︶ 

知
一
切
處
道
智
力
。
︵
八
︶
知
宿
命
智
力
，
即
知
宿
住
隨
念
智
力
。
︵
九
︶
知
生
死
智
力
，
即
知
天
眼 

無
礙
智
力
。
︵
十
︶
知
漏
盡
智
力
。 

《
楞
嚴
文
句
》
卷
第
四
云
：
「
智
能
斷
惑
，
故
名
大
威
；
悲
能
利
生
，
故
名
大
德
。
又
折
伏
眾
生
，
故

言
威
；
攝
受
眾
生
，
故
言
德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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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廣
讚
彼
佛
光
明 

《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》
云
：「
是
故
無
量
壽
佛
，
號
無
量
光
佛
、
無
邊
光
佛
、
無
礙
光
佛
、
無
對
光
佛
、
炎 

王
光
佛
、
清
淨
光
佛
、
歡
喜
光
佛
、
智
慧
光
佛
、
不
斷
光
佛
、
難
思
光
佛
、
無
稱
光
佛
、
超
日
月
光
佛
。 

見
聞
獲
益
︵
分
三
：
一
、
滅
惡
益
。
二
、
生
善
益
。
三
、
離
苦
得
樂
益
︶ 

一
、
滅
惡
益 

其
有
眾
生
，
遇
斯
光
者
，
三
垢
消
滅
。 

二
、
生
善
益 

身
意
柔
軟
，
歡
喜
踊
躍
，
善
心
生
焉
。 

三
、
離
苦
得
樂
益 

若
在
三
塗
極
苦
之
處
，
見
此
光
明
，
皆
得
休
息
，
無
復
苦
惱
，
壽
終
之
後
，
皆
蒙
解
脫
。
」 

○
亦
讚
戒
、
定
、
慧
、
解
脫
、
解
脫
知
見
。
︵
糅
合
斌
宗
法
師
《
般
若
波
羅
密
多
心
經
要
釋
》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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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戒
法
身
：
指
如
來
身
口
意
諸
業
，
永
離
一
切
過
非
。
二
、
定
法
身
：
指
如
來
真
心
寂
靜
，
永
離
一

切
妄
念
。
三
、
慧
法
身
：
指
如
來
之
真
智
圓
明
，
觀
達
法
性
。
︵
即
根
本
智
︶
四
、
解
脫
法
身
：
指

如
來
之
身
心
，
解
脫
一
切
繫
縛
，
︵
即
涅
槃
之
德
︶
；
五
、
解
脫
知
見
法
身
：
指
如
來
得
到
涅
槃
︵
解

脫
︶
，
自
在
照
了
諸
法
如
實
之
相
。
︵
即
後
得
智
也
︶
。
以
上
五
者
皆
有
次
第—

—

由
戒
生
定
，
由
定

生
慧
，
由
慧
而
得
解
脫
，
由
解
脫
而
有
解
脫
知
見
。
以
五
種
功
德
法
成
就
佛
身
，
故
叫
五
分
法
身
。 

前
三
就
因
而
得
名
，
後
二
就
果
而
受
稱
。
總
之
，
都
是
佛
之
功
德
也
。  

○
如
是
至
心
，
令
聲
不
絕
，
具
足
十
念
，
稱
南
無
阿
彌
陀
佛
。
稱
佛
名
故
，
於
念
念
中
，
除
八
十
億
劫
生

死
之
罪
。 

《
觀
經
四
帖
疏
》
卷
第
四
云
：「
此
猛
利
心
，
從
二
緣
發
：
一
、
值
善
友
。
二
、
為
苦
逼
。
心
怖
惡
道
， 

耳
聽
佛
名
，
是
故
牢
強
至
誠
稱
念
。
既
境
勝
心
猛
，
故
時
少
功
多
，
能 

超
百
年
悠
悠
願
力
。
若
此
二
緣
猛
心
不
發
，
此
人
乃
是
合
墮
地
獄
也
。
」 


